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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B_B8_c122_481873.htm 事实的真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用句老百姓的话来说，“纸里是包不住火的”“雪地里埋孩

子早晚会露馅的”。但是，当把事情置于法律层面上去考虑

的话，问题却就不那么绝对的，真相有可能永远被埋藏在不

为人知的地方。 法律在西方真正的出现是在资产阶级在反对

残酷的封建社会的压迫下产生的，它源自于古老的自然法理

论，是正义的体现和公平的象征。不管是任何人掌管了法律

，但他永远不能超越法律的内涵即违背正义和人类的理性，

并且永远不能违背上帝的意志，因为上帝的地位是至高无上

的。所以，在法律的运用过程中，法官和律师更加注重对事

实真相的追求，甚至他们为了追求正义，而规定了一些对当

事人有利的规范，而专门规定了对司法机关不利的规范，如

被告人的沉默权，无罪推定原则等。在人权的保障上确实做

的十分的到位。但是在中国，法律作为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

，工具主义的价值在国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只要是为了查

清事实的真相，可以采取一些手段，甚至考虑牺牲一些当事

人的合法权利。所以，在这种司法传统的支配下，查清事实

的真相反而现的不是那样重要，重要是的如何维护稳定和保

全自己的一切。体现在办案的问题上就是，严格的按照法律

的规定去办，并且是死板硬套，毫无考虑事实的真相，因为

司法机关的理由就是我们一旦超越了法律的界限，我们就需

要承担责任。于是，下面的以下情况就见怪不怪了。 笔者最

近代理一个民事案件，其实十分的简单，就是一个简单的租

赁费用纠纷的问题。我代理是一个租赁站，租赁站已经按照



合同的要切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但对方一直没有给付过

租赁费，租赁站因为经常和他们之间有业务来往，于是就只

是在催着要帐，并且每年的十一和五一必然去两次，在年底

的时候再去一次，其实是每年去三次。但是作为建筑公司的

一方，一直没有给付这笔欠款，并且一直在推脱。同时，租

赁站和建筑公司一直有业务往来，转眼四年过去了。当租赁

站再去建筑公司去催要的时候，公司由于人员的变动等情况

，却对这笔款项不予承认，租赁站发现问题严重了就马上找

律师，咨询这事该如何处理。作为律师，责任就是将十分复

杂的事情搞的简单一点，把事情纳入法律的视野。当我看了

他所有的合同及相关的材料以后，我感到一切都十分的明显

，只是诉讼时效有点问题，但是我认为可以将时效接上，因

为我们毕竟一直在催要这笔款项。于是，我们就找了三个证

人，准备了诉状，就直接到法院去起诉。立案庭当场就受理

了，因为诉讼费用是2753元。开庭进展的很顺利，我自认为

这是很明确的事情，并且建筑公司一个证据也没有。开庭时

，我们的三个证人也全部出庭作证了，都证明我们在几年来

一直在要，大几万不是小数，作为我们不可能不向其主张权

利，但是对方铁了心，一口咬定就是没有见过来要帐的人。

结果法院就直接驳回了诉讼请求。原因是我们没有证据证明

时效的中断，仅仅是三个有利害关系的人作证，没有其他证

据佐证的，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于是，真相就在法律

的程序下给掩埋了。 我们且不说法官是否徇私枉法，就针对

法官的办案策略和思路以及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以下简单的剖析。 法官，应该是智慧和公正的象征，应该

有娴熟的法律技巧和敏锐的法律眼光，能够洞察事情的一切



。但是，现在的法官在办案的过程中，徇私枉法的很少，依

法办事的很多，只要是法律上明确规定，就严格的按照法律

规定进行。法官究竟针对法律的规定是否具有一个合理的解

释或者依靠自己的理性对于法律进行必要的解释呢？这是一

个很多人一直争论的问题。一部分人认为，法官只是法律的

执行者，他的任务就是把国家制定的法律通过一个公正公开

的程序，运用到具体的纠纷中。法官没有自由裁量权，严格

的遵守法律的规定，有人形象的比喻，法官就是一个计算机

，只要是已经设定好了程序，把些指令输入进去以后，就可

以直接打从出法条，而不需要自己做任何的修改和加工。另

一部分人认为，法官应该是有思想和理性的人，法律的规定

是一些比较原则和抽象的东西，不可能全部规范社会上的全

部事情，即使是法律对某些问题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

是法律的规定和实践中发生的一切也是不一样的，具体的案

子需要法官们经过自己的大脑加工，法官要充分的发挥自己

自由裁量权，用自己的理性来具体适用法律。 笔者更加倾向

于第二种观点。因为法律是一个原则和抽象的东西，它有一

个滞后的问题，一部法律自从它出台之日，应该说它已经过

时了。因为，法律的规定将来是要约束将来的事情，但是法

律的制定主要是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来参考的。法律制定者

也许很有前瞻性，但是远远不可能把将来发生的一切包括进

去。所以，法官在办理案件的时候，必须根据立法者的真实

意图，和当时立法时基于的条件，在结合目前发生的问题，

寻找法律的立法原意，来进一步的规范目前的事情。所以，

这就要求我们的法官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要按照立法的精神

和社会条件，对法律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分析并且利用自己的



办案经验和日常的常识，而不能死板硬套，一字不错的去适

用法律，这样的法官和一台计算机也真的就没有了区别了。

这样也只可能牵强附会，文不达意，不能体现法律的精神。 

针对到本案，这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拖欠租赁费用的纠纷

，法律关系十分的简单，之所以败诉，和法官适用法律有直

接到原因（加入法官没有徇私枉法）。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

的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中明确规定了，单独的和一方当事人

有利害关系的证人，不予认定。这里面就有一个适用法律的

问题。“单独证人证言并（和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究竟是说只要全是“和一方有

关系的证人证言”就应该视为是单独的证人证言，还是说只

仅仅有一个证人，且这个证人又是和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

的就叫做是单独的证人证言。这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解释，

就只能看法官的认定，法官究竟如何认定呢？笔者认为，法

官必须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在分析的时候要注

意运用自己的理性和自己的知识和社会经验。作为一个债权

人，面对债务人，已经几年不会自己的租赁费，他首先要做

的应该是什么？实践的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就是要帐。既然

是一直在要帐就是一个事实的真相。法律的规定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说，针对提供证据的，证人的证言最容易是假的

，所以在对证言的认定上面的要求是比较严的，只有证人，

但证人是不出庭的。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到的证人，全部到庭

，并且面对那神圣庄严的法庭展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陈述

了将要证明的情况。法官就应该考虑这个证据效力的问题，

当然前提示是这些证据是真是的。但是，现在的法官经常喜

欢照搬法律条文，别的什么也不考虑，就是法条。难道这真



实司法的进步吗？ 之所以出现了这种现象，可以说我们的法

律进步了，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法官进步了。自从有了法官就

出现了司法腐败的现象，并且这也是古今中外都十分头疼的

一个问题，并且是层出不穷。从原来赤裸裸的错误适用法律

，到后来的故意曲解法律，但我们的法律是讲程序的，一审

错误，二审时很容易发现这些比较低级的错误。随着社会的

发展，法官的法律意识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孟德斯鸠的经典

明言永远也不会过时：有权力的人，必定要腐败，这是千古

不变的定律。要想遏制腐败只有用权力制约权力。所以，我

们的法官全不是一些凡夫俗子，就逃脱不了孟老先生的手掌

。面对这个经济大潮的充斥，一些法官避免不了要有一些想

法。于是如何在法律上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美丽的借口，就

成了法官们琢磨的事情。法官最熟悉的就是法律，于是就从

法律入手。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程序上绝对的合法，即使

是最后让你去死，也是那面对微笑的温柔一刀。在具体适用

法律的过程中，法官现在是完全的按照法律办事，即使是机

械也好，曲解也好，反正有法律上的依据。 针对本案，我认

为在最大的教训就是当事人在日常的生活中，尤其是业务往

来的过程中，要注意对证据的保留，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象周

星驰一样能够搞到一个月光宝盒，让时光去倒流，唯一再现

事情真相的就是我们的证据。同时我们应该注意法律的学习

，毕竟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我们是只讲法是不讲理的。但是

，作为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来讲，又有几个能够对法律了如指

掌的，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我们这些法律人也就应该下岗

了。 最后，我想说一句，法官是法律具体的实施者，事实的

真相是靠法官运用法律程序的力量来复原，法律上的正义需



要法官用法律去追求。但是法律是死的，法官是活的，实现

真相的道路也许是一条荆棘丛生的山路，但是真相是永远存

在的。 （作者：李世清，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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